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文件
湖教科字[2005]13号

湖州市教科所

关于转发《浙江省2005年优秀研究论文评选通知》的通知
各县（区）教科所、市属学校：

现将省教科院浙教科院浙教科院[2005]15号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教科规办[2005]12号《关于举行浙江省2005年优秀研究论文评选的通知》转发你们（附后），请按《通知》规定的“申报范围”、“申报办法”进行申报推选，并就若干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名额分配

参照省里名额分配办法，依据湖州市2004学年教育事业统计资料中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总数的5‰计算，各县（区）和市属学校推荐论文数额分别为：德清县16，长兴县22，安吉县16，吴兴区16，南浔区13，市属学校6（规模大的学校各推选1）。

二、申报办法

各县（区）申报的论文，经教科所审核后务于11月17日前统一送市教科所，填好汇总表。市属学校由教科室直接送市教科所。地址：湖州市所前街77号。联系人：汤有根、孙建国。联系电话：2057859、2022305。

二○○五年十一月一日

主题词：转发  论文推选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市教育局，市教育局基教处、职成教处 、幼教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                    2005年11月1日印发  

